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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转发《云南省餐饮服务单位分餐制管理规范》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党委、政府，县委和县级国家机关各部委办局、各人民团体，中央、省、州驻梁河各单位：

现将《云南省餐饮服务单位分餐制管理规范的通知》（云商发〔2020〕38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梁河县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
     2020年12月30日


